
上海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

任 课 教 学 工 作 量 表

教师：

学段 语、数、外 音、体、美 其他

高中 10 14 12

初中 12 16 14

小学
三—六 13

18 16
一、二 15

幼儿园 5 个半天

行政领导等：

职务 中学 小学 幼儿园

校长、书记

（正副）
2 3 1 个半天

中层干部 4 6
3 个半天

教师兼职员 6 8

说明：此表根据上海市教育局印发《关于上海市贯彻中小学教师

职务试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等文件的说明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【沪教人（87）

第 117 号】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《关于调整本市中小学教师周任课时

数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》【沪教委人（95）第 40 号】文件精神制定。


